
42 | E城镇化的发展与治理

The Changing Trends of Rural Subjectivity and Reform of Rural Planning 
under the Reform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in Homestead

宅基地“三权分置”下乡村主体性变迁与规划变革
研究*

盛钰仁   罗震东    SHENG Yuren, LUO Zhendong

基于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趋势，构建“制度—产权—主体”分析框架推演乡村主体性变迁的可能。分别从资格

权与使用权合一、资格权与使用权分离、资格权和使用权混合3种情况阐述不同产权关系主导下的乡村发展类型。可以

看到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将不断地瓦解、重构，“三权分置”的改革意义深远。随

着资格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和使用权的不断放活，大量乡村将发展成为多元主体融合的社区。作为法定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乡村规划理论非常滞后，难以面对不断演进、日益多元的乡村发展的需求，亟需理念、方法和

内容上的更新。在理念上，要充分考虑、统筹乡村空间中各种产权主体的发展诉求；在方法上，要从时空多维视角综合统

筹、处理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社区规划中汲取营养，加强空间布局与设计的能力；在内容上，要将制度设计纳入规划

设计的范畴，引导乡村主体性的良性回归。

Based on the trend of the reform of the three-ownership of the homestea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property right-

subject" is constructed to deduct the possibility of rural subjectivity changes. The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relations are explained separately from the three situations of the integration, the separation, and the mixing 

of the qualification right and the use right. It can be seen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ill continue to be disintegrated and reconstructed, and the reform of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s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With the separation of qualification rights and use rights and the continuous 

deregulation of use rights, a large number of villages will develop into communities that integrate diverse subjec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atutory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System, the current rural planning theory is very lagging behin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evolving and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rural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update the concepts, methods and content. 

In terms of concept,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consider an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various property subjects in rural 

spaces. In terms of method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ordinate and deal with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element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draw lessons from community planning, a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spatial 

layout and design. In terms of content,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planning and design to guide the 

benign return of rural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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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具有公共政策属性的空间规划本身就是制

度的延伸与体现，而制度一旦变迁，必然要求、引

致规划理论与方法的调整甚至变革。20世纪50

年代以来长期存在的城乡关系全方位、多要素的

不平等[1]，导致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本位”[2]观

念异常牢固，乡村基本从属性地充当着国家现代

化、城镇化进程的“稳定器”和“蓄水池”[3]。由

于缺乏强劲的发展需求和动力，乡村规划的价值

和意义并不凸显。21世纪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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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尤其是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

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乡村的价值和定位开始

发生巨变，乡村规划的价值和意义日益凸显。以

“乡村规划”为关键词查询知网历年的相关文献

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实践与相关研究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成果快速

增长（见图1）。然而梳理当前的研究成果可以发

现，针对乡村制度变革的规划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较为滞后[4]。一方面，“城市本位”的观念惯性使得

大量规划师普遍先验地带着城市规划的逻辑和路

径，将乡村空间等同于简化的城市或者城镇空间，

常常忽视乡村的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城镇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产

权制度不断改革，乡村规划的服务对象日益呈现

出动态、多元的特征，规划“为谁而做”的困惑日

益凸显，亟需基础性理论方面的思考与破解。

乡村规划为谁做的困惑，实际上反映的是

当前对乡村主体性认知的模糊。2019年中央五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各地要紧

紧依托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开展村庄规划编

制工作，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听取

村民的诉求，获取村民的支持[5]。《意见》的导向

非常明确，村民主体的概念也符合党一贯坚持

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方针。然而在具体的

规划编制过程中，村民主体的概念会变得复杂且

不可操作。因为随着乡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

正式进入操作层面，在乡村拥有产权的主体日益

多元。尤其是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制度改革①，

即将宅基地的权利结构由“集体享有宅基地所

有权—农户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两权分离”

结构转变为“集体享有宅基地所有权—农户享

有宅基地资格权—农户或者流转受让主体享有

宅基地使用权”的“三权分置”的全新结构[6]。

宅基地由两权逐步走向三权的过程中，乡村产权

主体必然呈现多元化、复杂化趋势，这时的“村

民”是仅指农户，还是农户和流转受让主体共同

构成的整体？农户与受让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

又是怎样？显然，这些基础理论问题如果不梳理

清晰，必然导致乡村规划面临更大的困境。

乡村规划看似是对乡村空间的设计与安

排，实质是对乡村主体行为的规范与引导。宅基

地“三权分置”改革虽然才进入正式操作层面，

但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如淘宝村、网红村等，

其“试点”或“私下”的宅基地产权交易行为

已经非常普遍、频繁，亟需有相应的空间规划和

政策的管制与规范[7]。面对国家深化改革的要求

和地方发展的迫切需求，城乡规划研究必须直面

这一重大乡村制度变革所带来的主体性变迁问

题，前瞻性地做出科学的分析与预判，这样才能

更好地服务乡村的发展与建设。基于此，本文结

合我国乡村当前发展的实际，尝试从制度变迁的

视角，推演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可能带来的

乡村主体性变迁类型，进而针对不同的乡村主体

性探讨乡村规划理论与方法变革的方向与重点。

1   产权、主体性与乡村

1.1   趋势与假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是人作为实践的主

体，在对客体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8]。实践将主体与客体联系

起来，赋予主体性全新的内涵。关于农民的主体

性，许多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的多维视角拓展了农

民主体性的丰富内涵[9-11]。基于众多的研究，从产

权和乡村土地制度视角，本文认为乡村主体性是

乡村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在对乡村时空中所包含

的一切产权关系进行能动实践和干预过程中体

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产权是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

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12]，明晰的产

权决定明晰的行为。自古以来，乡村最重要的行

为关系就是土地的产权。土地的权属界定了人们

对于土地使用的互相认可的准则，它的具体表现

就是乡村的土地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真实

世界永远都不会存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因此

关于产权的清晰界定异常重要。土地产权制度的

僵化落后必然导致乡村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过

大，阻碍人口的自由迁徙[13]与城镇化的良性发展[14]。

尤其在城乡生活水平差距逐渐缩小的东南沿海地

区，“城里人”来到乡村，促进了农村的现代化[15]，

却无法获得集体身份并保障属于自己的权益。随

着人口在城乡之间持续、高频迁徙的需求愈加强

烈，相关制度的落后必然导致乡村主体的模糊与

主体性的丧失。

当前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和乡

村土地确权工作就是为了重塑乡村土地的产权

关系。让原本模糊僵化、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土

地产权属性重新变得完备、清晰、可分割、可转

让，从而盘活整个乡村大量囤积的闲置土地资

产以及依附其上的其他资产，激发乡村发展的

活力，激活乡村主体性。可以预见，随着乡村土地

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宅基地“三权分

置”改革与进一步市场化探索的推进，未来将有

更多城乡个体能够合法地获取乡村土地的部分

产权而成为乡村主体的一份子。明晰的产权必然

促成明确的乡村主体，乡村主体性将逐渐回归。

此时乡村规划所面临的“为谁规划”的困惑虽

然会迎刃而解，但也将面临一个主体构成愈加复

杂的局面。结合《意见》给出的价值取向，乡村

规划应该为共同拥有村庄产权的主体服务，那么

乡村规划首要的任务就是去寻找主体，并理清乡

村的主体性。

1.2   分析框架

着眼于乡村土地制度、产权以及主体内在

的逻辑关系，结合当前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

本文试图构建“制度—产权—主体”的分析模

型（见图2）。模型的要点为4个方面：①政治经济

体制决定适应时代发展的城乡土地制度，并深刻

影响产权主体在城乡之间的流动；②土地制度界

定土地权属关系，产生产权主体；③主体性在产

权主体中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乡村空间话语权由

产权主体向权力主体转移；④掌握空间话语权的

权力主体凝聚并发挥乡村的主体性，主导乡村的

规划与建设。产权主体是依据土地产权关系明确

界定出来的群体，权力主体则是主体性在产权主

体中不均衡分布的结果。

基于理论模型的推演可以看到，村庄的产

权主体是会发生变化的。村庄的主体性也并非均

匀地分布在产权主体手中，而是随着产权主体的

变迁和主体之间的竞争互动逐渐集中于权力主

体手中的。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会导致主体之间矛

盾竞争的复杂化。矛盾的产生、冲突、解决和衍生

①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国家政策层面正式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

权分置”，这是继承包地“三权分置”之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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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矛盾的过程，就是空间话语权和主体性由产权

主体不断向更有竞争力的权力主体转移的过程。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演进和相关制

度的不断完善，权力主体结构会逐渐形成动态的

稳定。基于这一理论模型，本文审视“三权分置”

下乡村多元主体发展的可能情境和乡村主体性

变迁的趋势，进而对乡村规划的理念、方法和机

制的变革提出相应的判断。

 

2   “三权分置”下乡村主体性的变迁

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最具影响的内

容就是界定并开放了使用权。“三权”中所有权

属于集体，集体相对稳定和客观存在的属性使得

集体和宅基地所有权这对关系牢固地扎根于乡

村之中。资格权是村民从集体经济组织那里申请

获得宅基地的权利，也是村民作为村集体一份子

而自然拥有的权利，产权界定清晰，也能够保持

长期稳定。使用权属于宅基地和其上房屋的实际

使用者，可以是村民，也可以是与村民签订协议

的外来承租者。使用权的放活使得资格权主体和

使用权与使用权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丰富，

直接影响乡村主体性的构成。根据当前乡村的具

体实践，本文将资格权与使用权的两权主体关系

分为：资格权与使用权合一、资格权与使用权分

离、资格权和使用权混合3种情况。基于“制度—

产权—主体”的分析模型，下文将分别探讨3种

产权关系主导下的乡村主体性的变迁趋势。

2.1  资格权与使用权合一下的乡村主体性

宅基地的资格权和使用权合一就是乡村主

体同时拥有资格权和使用权。在当前的制度下，

能够同时拥有这两权的只能是本集体村民，村民

就是乡村的主体，村两委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基本

一致。当今中国大部分乡村都属于这一类型，乡

村的内部构成简单清晰，乡村的主要矛盾是村民

之间以及村民和村集体之间的集体内部矛盾。然

而由于广大乡村地区普遍教育水平不高[16]，基础

教育设施建设滞后[17] ，村民整体的思想观念和

收入水平都较落后，行为处事常常带有一定迷信

思想，且更加注重眼前利益，导致乡村内部矛盾

琐碎而频繁，典型如公共物品分配不均，宅基地

占用纠纷，侵占集体建设用地[18]等。在这些矛盾

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中，主体的自觉性和能动

性会不同程度地释放出来，推动乡村的发展与分

化，最终形成主体崛起型和主体衰弱型乡村。

在主体崛起型乡村，通常会有能力较强、见

识较广的乡村精英，即“能人”站出来，利用自

己的资源（知识、资金、人脉等）赢得村民的信

任和支持，进而影响和主导村两委解决村庄内部

的大小矛盾，凝聚共识、抱团发展。村民通常愿意

接受能人的领导和动员，于是能人逐渐成为村庄

的权力主体，掌握村庄的空间话语权，主导乡村

未来的建设与发展，他们的主体性往往代表乡村

的主体性。笔者深入调研过的浙江省天台县后岸

村就是这样的乡村。这个原本贫穷偏远落后的小

山村，在回乡精英陈文云和村两委的示范和带

领下，依托青山绿水兴办农家乐，截至2018年底

已经拥有70余家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村集体

的收入从2010年的空白猛增至2018年的370万

元，农民人均收入也由6 000元增长到4万余元。

收入增长的同时，乡村更加重视改善人居环境，

陆续修编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乡村

振兴的过程中，乡村能人们充分动员广大村民参

与经济发展和乡村建设，重塑了乡村的主体性和

权力关系。

主体衰弱型乡村常常是缺乏能人或者能

人内耗的乡村。没有有能力、负责任的能人站出

来，村庄就会因为个体之间大大小小的矛盾纠

葛而逐渐丧失信任和荣誉，乡村主体性也就逐

渐丧失，村两委常常缺乏号召力，权威基本依靠

乡镇政府赋予。乡镇等基层政府虽然能够通过

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各类补贴的分发赋予村两

委资源与权威，但基本无法参与乡村的日常治

理。注重眼前利益的村民为了争取资源会接受

村两委的部分动员，但村民个体之间往往是竞

争关系，对于乡村公共事务和未来发展也常常

漠不关心。这样的情况长期发展必然导致乡村

主体性的进一步丧失，逐渐迈入“原子化”[19]

社会而失去内生活力，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

图2  “制度—产权—主体”分析模型

Fig.2  "Institution-property right-subject" analysis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乡村政策价值导向下的相关科研成果产出

Fig.1  Research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rural policies
资料来源：根据知网检索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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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甚至死亡。

2.2   资格权与使用权分离下的乡村主体性

宅基地的资格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指拥有宅

基地资格权的村民大量甚至全部离开乡村的情

况。此时乡村的产权主体由拥有宅基地资格权的

离村村民和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实际使用者两

部分构成，仍然留在乡村并同时拥有两权的村民

占比非常小。当前两权完全或大部分分离情况并

不多，主要出现在一些空心化、老龄化严重的乡

村和具有重大历史保护价值或者重大旅游开发

潜力的乡村。尤其在后一类乡村，政府和市场为

了更好地保护历史资源或者更好地进行旅游开

发，往往会通过整村搬迁的方式进行，典型的案

例如江西婺源的篁岭村[20]100、南京江宁的苏家村[21]

等。在这类乡村，资格权主体即原村民大多外迁，

使用权主体主要是外来的个人、机构、游客和开

发商。

在空心化、老龄化严重的乡村，拥有资格权

的青壮年主体基本全部外迁，大量宅基地的使用

权处于闲置状态，乡村中只有少部分资格权和

使用权合一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这类乡村最

大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包括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抚

养，留守老人的赡养及心理问题等[22]。由于老人

们往往知识水平较低，缺乏表达诉求的意愿、机

会和能力，乡村的主体性会慢慢地转移到能够解

决问题和提供服务的基层政府或者村集体。村集

体或者基层政府自然成为村庄的权力主体，主导

乡村的发展。

在因历史保护或旅游开发而将原村民整村

搬迁的乡村，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比较

彻底。使用权的开放使得进入乡村的外来主体

非常多元。乡村内部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宅基地的

资格权主体和使用权主体之间的矛盾，即离村村

民和外来使用者之间的矛盾。离村村民大多保持

本村户口，享有通过村集体发声的权利，甚至部

分户口已经迁出的村民由于房屋产权、宗族等原

因，依旧能够插足乡村事务。由于使用权已经全

部或大部分让渡，他们的主体性只有当外来的使

用权主体侵犯到其利益的时候才会被激发。外来

的使用权主体获取使用权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旦

进入乡村并掌握一定空间主动权后，必然会“充

分”利用乡村有限的资源。由于当前乡村资源利

用和利益再分配制度的普遍滞后，资格权主体与

使用权主体的矛盾往往贯穿于外来主体进入、开

发建设、运营管理和利益分配的全过程。乡村主

体性在这一矛盾过程中往往会集中于基层政府、

村集体及外来开发者，形成新的权力主体，主导

乡村的发展与建设模式，如政府主导的景区化开

发、旅游公司主导的网红村开发等。江西省婺源

县的篁岭村在实现整村搬迁后，资本的入侵将村

民逐渐排除在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圈子之外，

村民由原本村庄的主人变成“局外人”。这种“非

对称风险”激化了村庄的内部矛盾，影响了村庄

的可持续发展[20]102。

2.3   资格权与使用权混合下的乡村主体性

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混合的情况在经济

较为发达的乡村日益普遍。这些乡村的产权主体

构成较为复杂，既有两权合一的村民，也有只拥

有资格权的离村村民，还有拥有使用权的外来宅

基地实际使用者。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的决定”明确指出，国家允许进城落

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住宅。2020年正式发布实施的《农村集

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制定了全国统一的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及其他建设用

地价格的评估标准。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突

破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农民城镇化具有重大意

义，同时明确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决心和

方向。宅基地的合理退出、使用与价值评估使乡

村更大的闲置资产得以盘活，为推动城乡主体的

稳定流通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的下半程，随着制度

改革的不断深化，多元主体并存的乡村将是未来

乡村发展的重要形式。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

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响应乡村振兴号召返乡

下乡的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人，多元经营

主体不断壮大。2018年全国第一产业“三新经

济”（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达到

6 227亿元，相当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9.6%，预

计未来这一比重还将快速提高。而宅基地使用权

的逐步放开，无疑将为更多的创新创业人群、追

求更高品质生活的中产阶层和科研技术群体等

提供落脚乡村的载体。根据《中国城镇化道路、

模式与政策》的研究，到2033年我国将会有1.07

亿—1.88亿农民工的返乡浪潮出现，同时还会有

1.16亿—1.22亿农业人口实现就地非农化或者进

城非农化，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23]。由

此看来，城镇化的下半程绝对不是简单的乡村向

城市的单向涌入，未来20年可能是城乡人口大规

模、高频流动融合的时期。当制度不再成为阻挡

人口流动的“高墙”，当城乡要素在实体与虚拟空

间流动、聚集的成本不断降低，“流乡村”和“新

兴田园城市”的大量涌现就将成为可能[24]，乡村

主体的多元化将是经济活跃地区的必然趋势。

在多元主体并存的乡村内部，混合主体之

间的矛盾必然更为复杂，其中主要矛盾是两权

合一的村民与拥有使用权的外来者之间的矛

盾。首先，这两类主体共存于乡村内，是乡村社

会、空间等资源的共同使用者，其利益经常直接

碰撞；其次，两类主体的利益出发点通常存在很

大分歧，村民主要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被打扰，相

关利益不受侵犯，而外来使用权主体则主要从

市场角度谋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最后，两类产

权主体都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主动表达诉求的

能力，他们在乡村空间的直接碰撞非常具有典

型性。尤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两权合一

的村民中开始包含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青年，

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见识远高于一般村民，且主

体意识很强，常常是乡村空间话语权的有力掌

控者，从他们中间推举出的村两委能力较强，容

易获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多元主体在乡村空间的出现不仅会重构乡

村社会，也将重塑乡村的主体性，进而推动乡村

社会的现代化。两权合一的村民与拥有使用权

的外来者之间的矛盾往往长期动态性地存在。

强势产权主体的增多，每一主体的合理诉求都

被充分地表达，必然使得主体性不再集中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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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者一类明确的主体手中，而是不均匀地

分布在所有产权主体中，最终每一类主体内部

都可能形成代表其利益的权力主体，并且由他

们共同掌握乡村的空间话语权和公共事务管理

权。权力主体之间互相制约，达成协议或者创新

权力分配制度，避免矛盾冲突和不合理的内耗，

围绕共同的集体利益引导乡村的规划、发展与

建设。如莫干山的后坞村，外来个人和资本的介

入重塑了村庄的社会经济格局，村庄内部形成

良好的互补协作、良性反馈的发展态势，2016

年，全村400多户村民中有170户从事民宿行业，

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25]。

2.4   小结

基于乡村制度、产权、主体的理论框架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带来的乡村未来主体性变迁的

情境（见表1）。基于前文提及的假设与推演，在

国家明确的政治意图和制度设计导向下，城乡关

系将会被重构，乡村价值会逐渐回归，乡村必然

会突破原有的发展路径，在崛起衰退、起伏动荡

中迎接下一个时代的到来。

3   “三权分置”下乡村规划的变革

宅基地“三权分置”对于使用权的界定和

开放必然推动乡村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的主

体性也会因不同产权主体的组合而形成多样的

特征。乡村规划要充分服务乡村主体、发挥乡村

的主体性，就必须针对乡村主体性的变迁从理

念、方法和内容上进行变革。

3.1   基于多元主体的规划理念变革

传统乡村规划主要面对的是资格权和使用

权合一的情况。随着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的

分离与产权主体的混合，乡村权力主体结构更

加复杂，越来越多的乡村将更像一个混合的社

区。那么如何从社区的角度服务多元主体的合

理诉求？乡村规划必须在理念上进行变革。首

先应当充分考虑、统筹乡村空间中各种产权主

体的发展诉求，明确规划不仅应该为有主体性

的产权主体服务，也不能让失去主体性的产权

主体成为服务的盲区。规划必须认识到乡村主

体结构不是静态、稳定的结构。在城镇化下半程

不断发展演变的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浪潮中，城

乡人口将会持续高频流动，乡村主体也将处于

动态演替之中。规划需要将乡村视为一个有成

长、有衰退的生态系统，充分考虑乡村未来发展

的多种可能性，从时间维度分析、推演和判断乡

村主体变迁的趋势。

当然，规划也不能完全顺从所有主体纷繁

复杂的要求，应在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对于乡村的

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上，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安排优

先次序和空间秩序。所有权主体即村集体是乡村

最重要和根本的主体，代表村集体处理乡村公共

事务的村两委是乡村的主心骨，是乡村规划必须

深入对接、紧密合作的对象。资格权主体可能是

规划容易忽视的对象。作为原住民，他们身上往

往承载着大量传统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乡村规

划必须让他们获得主体感、价值感和尊严感，让

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期待[26]。使用权主体一般代

表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向，特别是在多元主体

并存的乡村。使用权主体的多元决定发展需求的

多元，并导致乡村内部矛盾的复杂与激化，从而

对乡村规划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正是乡村规划

最需要正视的挑战，理念创新也就诞生在这些矛

盾的解决过程中。

3.2   面向多元主体的规划方法变革

面对多元主体和多样需求，乡村规划要解

答好乡村振兴这一重大的时代命题，必须强化

自身的核心能力，做好方法论的建设。首先，即

使是面对小小的乡村，依然要有战略意识，要能

够站在更为客观、长远的视角理性地把握乡村

的发展，充分认识到乡村的真正价值在于优越

的生态本底、厚重的乡土文化和地方特有的生

产生活方式，从而采取合理的行动规避部分产

权主体因为短期利益而破坏长远价值的行为。

其次，规划要从时间和空间多维视角综合统筹、

处理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乡村规划应当从社

区规划中汲取营养，做好面对日益复杂的乡村

社会结构的准备。

乡村规划依然需要加强空间布局与设计的

能力。一方面，探索协调乡村多元新业态、新功能

与传统业态和功能关系的布局方法；另一方面，

在保护乡村传统形态与风貌时进行有机更新，使

乡村空间更加适应现代化生产、生活需要，同时

不失传统特色，并通过设计让空间本身更具有生

态性和生活性。在具体操作和技术层面上，探索

建立良好地与一群“不同身份，不同社会、经济

背景”的主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办法。通过创造新

的协商方式，平衡不同主体的诉求，缓和进而解

决矛盾，以推动更具共识、更体现共同利益的规

划的编制和落实。对于这些能力的开拓，或许就

是规划科学性的体现。

乡村产权变迁情境 乡村发展类型 对应的国家政策
划分的乡村类型 产权主体构成 主要矛盾 权力主体

资格权和使用权
合一

主体崛起型 城郊融合类、
特色保护类 村集体、村民 村民内部矛盾

（中） 乡村精英

主体衰弱型 集聚提升类、
搬迁撤并类 村集体、村民 村民内部矛盾

（弱） 政府、村集体

资格权和使用权
分离

资格权主体外
迁型

集聚提升类、
搬迁撤并类

村集体、离村
村民

村民内部矛盾
（弱） 政府、村集体

使用权主体侵
入型

城郊融合类、
特色保护类

村集体、离村
村民、外来使

用者

离村村民和外
来者之间的矛

盾（中）
村集体、外来者

资格权和使用权
混合 多元主体共存型 城郊融合类、

特色保护类

村集体、离村
村民、在地村
民、外来使

用者

在地村民和外来
者之间的矛盾

（强）
多元权力主体

表1  “制度—产权—主体”分析框架下乡村主体性变迁的情境梳理

Tab.1  The scenario analysis of the future rural subject chang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property right-subject"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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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通过制度设计引导主体性回归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制度变革

将持续深化，乡村规划需要将制度设计作为重要

内容纳入规划设计的范畴。制度变革固然来自于

自上而下的设计与授权，但中国改革的成功经

验证明，自上而下的设计一般来自于自下而上

的实践探索。深化乡村制度改革也不例外，需要

千千万万乡村的积极实践和总结。乡村规划应当

在实践层面贡献制度设计的智慧。例如上海市

就在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战略和规划中探索建立

以区为单位的面向全国的宅基地流转中心[27]。事

实上，在乡村规划实践层面可以进行制度设计的内

容很多。比如：如何在满足乡村土地利用性质和规划

布局的前提下，适当放宽流转房屋的使用性质转变

范围；如何设计完善的产权主体退出和准入机制[28]，

不仅针对使用权主体的审核、评估和登记，更要

重点设计资格权主体的退出、准入机制和奖惩措

施，对于那些渴望长期在乡村定居的外来使用

权主体，需要设计提高成为资格权主体的准入门

槛；如何完善配套的信用体系和金融制度，在乡

村设立金融服务站，完善产权抵押贷款制度，简

化资产数字化流程，使资本在城乡之间稳定高效

流通，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等。

随着更为健全的宅基地市场制度的建立，

新的乡村主体进入乡村，必然需要设计一套合理

的制度来处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引导主体性

良性回归。一方面，在土地确权和最大限度地还

权赋能[29]基础上，明确不同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消除因产权不明带来的利益纠葛，充分保障所有

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建议村两委有

选择地吸纳外来使用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决

策，可以根据外来使用权主体的流动性设计不同

的选举和决策权重，鼓励多元主体为自身合理诉

求和乡村公共事务主动发声。除此之外，乡村规

划还可以协调基层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给乡

村，赋予乡村权力主体以更大的自主权，从而培

养乡村基层自治能力。将政府的纵向治理与乡村

主体的横向治理相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员的带

头作用，激发乡村产权主体的主人翁意识，最终

使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得到良性回归。

4   结语

基于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趋势，构建

“制度—产权—主体”分析框架，推演乡村主体

性变迁的可能，以及不同主体性重塑的乡村发展

类型。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将不断地瓦解、重

构，“三权分置”的改革意义深远，不仅契合乡村

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需要，也符合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并有利于破解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的矛盾。随着资格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和使用权的

不断放活，大量乡村将发展成为多元主体融合而

不失乡土特色的生态化高品质社区。乡村土地制

度改革与互联网时代快速的技术迭代正在推动

新一轮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进程[30]。作为一门带有

很强前瞻性的学科，体系健全的城乡规划要求从

更为长远的视角评估城乡发展的趋势[31]。

作为法定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当前的乡村规划理论非常滞后，难以面对不

断演进、日益多元的乡村发展的需求，亟需在理

念、方法和内容上的更新。在理念上，充分考虑、

统筹乡村空间中各种产权主体的发展诉求，在充

分认识各类主体对于乡村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

上，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安排优先次序和空间秩

序。在方法上，从更为客观、长远的视角理性把握

乡村发展，从时空多维视角综合统筹、处理要素

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社区规划中汲取营养，加强

空间布局与设计的能力。在内容上，将制度设计

纳入规划设计的范畴，在实践层面贡献制度设计

的智慧，引导乡村主体性的良性回归。卢梭说，最

边陲的省份才能看出一个民族的天才与风尚[32]。

当今中国大量的“边缘地区”已经自发地出现

如火如荼的底层创新活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

诉求与创造力正在迸发。随着更加符合经济社会

发展趋势的政策的陆续出台，星星之火正在扩展

为燎原之势。因此，乡村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绝不能故步自封，只有更好地匹配城镇化发展的

趋势，更好地应对日新月异的需求和挑战，才能

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做出应有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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